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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交服〔2021〕1 号 

 
 

 

 

 

 

各辖市、区交通运输局，局属相关单位，局机关有关处室：     

    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

资格考试制度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办运〔2020〕66 号）和

《关于切实做好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制度改革有

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苏交运〔2021〕4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加快推进

我市从业资格考试制度改革工作，方便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

业、就业、择业，现就有关贯彻落实工作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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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强化服务意识，扎实推进改革 

（一）及时公开机构信息。各地要立即组织对辖区内具备通

用货车半挂车（牵引车）、大型货车其中一种及以上车型的驾驶

员从业资格培训机构进行资质核查，确保培训条件符合规定要

求。对不具备培训条件的驾培机构，不得允许其从事道路货物运

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。各地应于 2 月底前将本辖区具备培训条

件的驾培机构名称及其负责人、地址、培训规模、报名方式、联

系电话、监督电话等信息，通过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服务系统、

12328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系统、驾培监管服务平台、交通运

输局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布并及时更新，同时报市交通运输局。 

（二）组织开展专题培训。2 月底前，由常州市道路运输服

务中心负责牵头并会同驾培协会举办一期教练员、结业考核员培

训班，对新制定的《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培训教学大纲》（以下

简称《货运教学大纲》）中的道路货物运输从业相关知识进行专

题业务培训，努力构建我市高素质的教练员、结业考核员队伍。 

（三）细化实施分类管理。3 月 1 日起，我市不再组织开展

除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以外的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。

对于改革实施前有考试需求的驾驶员，要优化考试安排，方便驾

驶员参加考试；对于改革实施前已取得相应机动车驾驶证并申请

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，要引导其到具有培训资质的驾培机构参加

道路货物运输从业相关知识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，按要求申领

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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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规范证书发放管理。驾驶员凭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结

业证书》（以下简称《结业证书》）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道路货物

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件。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二分窗口根据驾

驶员提供的由本市驾培机构发放并加盖印章的《结业证书》原件

和相应车型的驾驶证，经登记并通过“常州市驾驶培训监管平台”

进行信息比对核实后，及时向申请人发放从业资格证件，并按规

定将相应材料存入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管理档案；要积极

利用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服务系统等信息化手段，开展道路货物

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申领和发放工作，并为驾驶员从业资格证

的换证、补证、变更和注销提供便利。 

（五）强化收费标准报备。加强驾培市场监管和监测，严防

驾培机构借机涨价等增加驾驶员负担行为的发生。驾培机构应根

据调整后的新大纲内容按原工作流程重新报备学时收费标准；驾

培机构对改革实施前已取得相应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员进行道

路货物运输从业相关知识培训和考核的，收费标准另行报备。驾

培机构应于 3 月 1 日前完成收费标准备案工作，并在经营场所醒

目位置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，不得超过备案标准收费。 

二、压实主体责任，确保培训质量 

（一）严格按纲培训教学。各地要指导驾培机构深入贯彻学

习新制定的《货运教学大纲》，全面掌握新大纲内容，科学调整

培训计划和教学方案，并按规定如实填写教学日志和培训记录，

确保培训质量。3 月 1 日起，相关驾培机构全部采用新大纲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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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教学。对于《货运教学大纲》中“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

和相关知识”以及“安全文明驾驶常识”部分新增的道路货物运输

从业相关知识，驾培机构目前除采用课堂教学方式外，可与具备

授课能力且符合相关要求的平台公司合作，采用远程网络方式进

行教学，待上级管理部门对相关标准进一步明确后，按照新的规

定执行。 

（二）选优配强考核人员。各地要引导驾培机构按要求建立

考核员队伍，从教练员队伍中选聘思想素质高、业务能力强的人

员担任，确保 3 月 1 日前各驾培机构至少有 1 名符合要求的结业

考核员。 

（三）规范结业考核流程。各地要指导驾培机构建立健全结

业考核制度，统一结业考核工作流程，结业考核前应确保教学日

志真实完整，结业考核合格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向学员颁发《结业

证书》，并将《结业证书》信息及时存入学员档案。 

（四）加强结业考核监管。各地要加强驾培机构教学质量日

常监管，多举措强化结业考核的动态巡查，依法严格查处未按照

规定开展培训、培训结业证书发放时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对符合《江苏省道路水路运输经营者严重失信行为认定表（2020

版）（试行）》（苏交运〔2020〕41 号）规定情形的，要按规定及

时记录为严重失信行为，并向社会予以公示。 

三、加强组织领导，营造良好氛围 

各地要充分认识此次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制



— 5 —   

度改革对促进交通运输事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，进一

步加强组织领导，细化实施方案，确保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的举措

落地见效，全面实现学员“一次报名、一次培训、一次考核”，更

大程度激发我市运输市场活力。各地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加强

市场运行监测，切实营造良好的道路运输改革发展环境。 

请各地于 6 月 20 日前将本辖区推进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

业资格考试制度改革工作进展情况书面报市局运输服务业管理

处。联系人：王俊，联系电话：85686239。 

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州市交通运输局 

2021年2月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常州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8 日印发 


